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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项目是根据大会1991年12月6曰 

第46/42号决议列入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1992年9月18日，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将本项目列入 

议程，并将其分配给第一委员会。 

3. 1992年10月8曰，第一委员会笫2次会议决定就分配给它的所有裁军和国际 

安全项目，即项目49至65、 68和142;和67和69,进行一般性辩论。10月12日至10月28 

日举行的第3次至第21次会议讨论了这些项目（见A/C. 1/47/PV.3-21) 。 10月29曰至 

11月11日举行的第22次至第30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这些项目的决议草案（见A/C.1/47/ 

PV.22-30)。 11月20日举行的笫37次会议就项目67和69的决议草案采取了行动（见A/ 

C.l/47/PV.37)0 

4. 关于项目67，第一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报告(A/47/524); 

(b) 1992年6月30日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307); 

(c) 1992年6月30日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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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11日德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375-S/24429)； 

1992年11月2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618-S/ 

1992年10月26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C. 1/47/8)； 

二、决议草案A/C.1/47/L.46和Rev.l的审议经过 

5. 11月12曰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埃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马耳他、摩洛哥和突尼斯提出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决议草 

案（A/C.l/47/L.46)。 

6. 11月18日，提案国提出一份订正决议草案(A/C. 1/47/L. 46/Rev. 1)。阿尔及 

利亚代表在11月20日第37次会议介绍了该决议草案，其中有下列改变： 

(a) 将执行部分第5段： 

"5.注意到1992年9月1日至6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 

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地中海区域的结论。" 

改为： 

"5.注意到1992年9月10至6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 

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地中海政治问题的《最后文 

件》第36至39段。，， 

(b) 在执行部分第13段，将 

"13.请秘书长进行一项研究，探讨加强地中海区域安全与合作的办 

法" 

改为 

"13.请秘书长就加强地中海区域安全与合作的办法提出一份报告"。 

<d) 

(e) 

2474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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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l/47/L.46/Rev.l(见第8 

段）。 

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8.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 

i厘其各有关决议，包括1991年12月8曰第46/42号决议， 

重申地中海国家在加强和促进地中海区域的和平、安全和合作方面发挥的主要 

作用， 

认识到地中海国家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及其决心加紧进行对话和协商以期解决 

地中海区域现存的问题，消除紧张的根源和由此对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又认识到地中海安全不可分割的性质，而加强地中海国家间的合作以推动该区 

域所有各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大大促进该区域的稳定、和平与安全， 

旦―丛ni欧洲--地中海在所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的前景会因全世界特别是欧洲 

发生的积极事态发展而得以加强， 

满意地注意到人们日益认识到所有地中海国家都需要共同努力，以加强地中海 

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合作， 

复$.所国家都有责任为地中海区域的稳定和繁荥作出贡献，并对遵守《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 

原则宣言》
1
的各项条款作出承诺， 

关切地中海区域部分地区持续不断的紧急局势和始终不停的军事活动阻碍了该 

区域在加强安全与合作的努力， 

i 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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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tli秘书长关于本项目的报告，
2 

1. 畫吏地中海的安全同欧洲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 

2. 满意地注意到地中海国家继续作出努力积极促进消除造成该地区紧张局势 

的所有因素，通过和平手段为该区域长期存在的问题推动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从而 

确保撤出外国占领军，尊重地中海所有国家和人民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和人民 

的自决权利，并因此呼吁按照《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充分遵守不干预、不干 

涉、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不允许用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 

3. 欢迎地中海国家在促进建立信任和安全方面以及在地中海区域的裁军方面 

继续提出倡议、进行谈判和通过措施，并鼓励它们作出进一步努力； 

4. 认识到消除地中海区域发展水平中的经济社会差距和其他障碣将有助于提 

高地中海国家间的和平、安全和合作； 

5. 注意到1992年9月1日至6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 

府首脑会议的结论，
3
特别是关于地中海政治问题的《最后文件》第36至39段； 

6. 回顾西地中海国家于1991年10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所作 

的决定和关于即将在突尼斯举行的西地中海国家首脑会议的决定； 

7. 又注意到1992年7月通过的赫尔辛基文件"变化的挑战"，参加欧洲安全和 

合作会议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在该文件中同意，除其他外，扩大同没有参加会议的地中 

海国家的合作与对话，以此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从而加强该区域的稳定，以便缩小 

欧洲与其地中海邻国之间的繁荥差距和保护地中海的生态系统； 

8. 还注意到1992年6月25日在里斯本发表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部长理事 

会关于欧洲和马格里布之间关系的宣言》；
4 

A/47/5240 

见A/47/675-S/24816,附件。 

A/47/310,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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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此方面，欣见决定在高级官员委员会主持下举行一次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 

地中海讨论会，以审议各种专题，包括环境、人口趋势或经济发展以及参加欧安会的 

国家和没有参加会议的地中海国家之间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其他方面，由此反映欧安 

会《最后文件》和其他文件中所规定的地中海区域一般合作原则纲要； 

10. 注意到1992年6月15日至20日在西班牙马拉加举行的第一次地中海安全和 

合作问题i义会间会议的结论和建议，
5
其中除其他外提出一项切实的合作程序，它将 

遂渐增强力度和扩大范围，造成积极和不可逆转的势头，并有利于解决争端； 

11. 鼓励在地中海国家间继续广泛地支持召开地中海安全和合作会议，以及为 

召开此会议创造适当条件而举行的区域协商； 

12. 注意到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按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 

件》开展地中海经济合作"的G(47)号决定，并在此方面旻â联合国有关区域委员会 

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执行秘书，就地中海国家共同关心和尤其是在经济、社会、人 

道主义和环境方面对整个区域具有积极影响的事项加强合作； 

13. i秘书长就加强地中海区域安全和合作的办法提出一份报告； 

14. 决定将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 

会议临时议程。 

A/C. 1/47/8,附件。 


